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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荖濃溪泛舟活動營運 

申請須知 

一、 於茂林國家風景特定區(以下簡稱本風景區)從事經營水域遊憩活動管理

辦法所稱之「泛舟」活動之經營業者，應於實際從事水域遊憩活動行為

前，依本申請須知規定，報請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

簡稱本處)核備同意後，始得於本風景區從事經營泛舟活動行為。 

 

二、 許可經營泛舟活動之範圍： 

本處依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第 5條所公告限制許可從事泛舟活動之範

圍，以荖濃溪東溪大橋至新威大橋之河域。 

 

三、 許可經營泛舟活動之時間： 

108年 5月 1日起至 10月 31日止(依實際情況調整)上午 9時至下午 17

時。 

 

四、 申請人資格條件： 

申請人應具有「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之合法登記。 

 

五、 受理申請文件期間及地點： 

(一) 申請期限至 108年 4月 10日 17:30前。 

(二) 申請文件之提出應於受理期間內，寄送本處。 

(地址：844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里新威 171號) 

 

六、 申請文件內容及格式： 

泛舟經營業者應提送營運計畫書一式一份，其計畫內容依序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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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泛舟營運之範圍及期間 

請敘明荖濃溪泛舟營運之活動範圍及時間，該範圍及時間不得逾越

本處公告許可從事泛舟活動之區域及時間。 

 

(二) 申請人基本資料 

公司登記相關資料影本(營業項目商業登記類別需有水域遊憩活動經

營項目) 

 

(三) 保險證明文件 

申請人應出具國內合法保險公司之保險單(影本)，其內容應包括： 

1. 於泛舟經營期間內，應為從事泛舟活動之遊客投保公共意外第三

人責任險，每人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 500萬元。 

2. 保險有效期間應包括本處公告許可泛舟活動之期間。 

3. 保險範圍至少須包括泛舟遊客陸域接待服務、交通接駁及實際從

事泛舟活動之水域。如業者之陸域接待服務、交通接駁屬共同經

營管理公司負責事項，得以與該共同經營管理公司簽署合意書替

代，仍須出具保險範圍水域泛舟地點之保險單。 

4. 保險單之被保險人除泛舟經營業者外，須將本處列為被保險人。 

 

(四) 救生人員名冊及證照影本 

提供泛舟活動期間有效救生員名單及其證照，證照須經由國內下列

機關單位之一所檢定受證：(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101年 10月 1

日體委全字第 10100377893號函) 

1.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2.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3.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4. 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退伍軍人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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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會。 

6. 中華海浪救生協會。 

7. 臺灣慧行志工救生游泳協會。 

 

(五) 舟艇設備合格文件 

1. 請列表說明所有泛舟舟艇、救生艇、防護頭盔、救生衣等設備數

量。 

2. 應依高雄市政府所頒「高雄市泛舟艇檢驗標準」規定，辦理當年

度泛舟舟艇檢丈工作，並附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3. 防護頭盔、救生衣應出具出廠合格證明(影本)。 

 

(六) 安全教育計畫 

說明提供泛舟遊客安全教育解說之地點、教育內容、教育解說方

式，並完成遊客出航前「遊客切結書」之簽名確認(如附件三)等。

如業者之安全教育計畫屬共同經營管理公司負責事項者，得出具與

該共同經營管理公司簽署合意書替代。 

 

(七) 交通接駁計畫 

說明如何接駁遊客往返泛舟起終點，依循交通監理單位之規定，接

駁從事泛舟遊客起終點往返之服務，如業者之交通接駁計畫屬共同

經營管理公司負責事項者，得出具與該共同經營管理公司簽署合意

書替代。 

 

(八) 安全戒護計畫 

1.每次出航前，應確實填寫「從事荖濃溪泛舟活動自主檢查表」(如附

件一)，以確保各項安全防護措施已完備。 

2.圖說標示泛舟河道潛在危險位置點，說明安全戒護作為，除每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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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泛舟試航巡查觀察河道變化外，並對潛在危險河段如何警戒提出

防範警示作為，包括岸堤陸上警戒、水上舟艇警戒等。 

3.說明中途救護站配置，至少須包括車輛、人員、急難救助設備等。 

如業者之安全戒護計畫屬共同經營管理公司負責事項者，得出具與

該共同經營管理公司簽署合意書替代。 

 

(九) 緊急通報及救難計畫 

說明緊急災害通報方式，表列救難單位聯繫名冊、醫療後送路線及

責任醫療院所設定等。如業者之緊急通報及救難計畫屬共同經營管

理公司負責事項者，得出具與該共同經營管理公司簽署合意書替

代。 

 

七、 業者申請營運計畫書經本處同意核備後，始得於該公告範圍內經營泛舟

活動，本處亦將不定時派員抽查，業者應無條件配合，抽查內容詳「從

事荖濃溪泛舟抽查紀錄表」(如附件二)。 

 

八、 業者申請營運所送「營運計畫書」相關文件，無論是否核准，均不予發

還。 

 

九、 本申請作業流程，詳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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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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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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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荖濃溪泛舟活動營運申請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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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荖濃溪泛舟活動營運計畫書 

 

 

 

 

 

 

 

 

 

 

 

 

 

 

 

 

 

申請廠商：○○○泛舟公司 

申請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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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性質泛舟活動報備表 (法規附表) 

報備時間：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業者名稱：                 商業登記字號：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電話：                 

泛舟活動地點 

（區     域） 
 

橡皮艇數(艘)  遊客人數(人)  

救生艇數(艘)  救生員人數(人)  

救生員姓名  

預定開始活動時間   預定結束活動時間  

此致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傳真：07-6872222 

電話：07-6871234#231 

E-mail：river0322.maolin@tbroc.gov.tw 

注意事項： 

1.本表由泛舟業者申報，內容如有不實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2.泛舟活動應遵守「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3.本申請表應於活動前，資料有異動時，需於從事泛舟活動前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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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業性質泛舟活動報備表 (法規附表) 

報備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電話  

泛舟活動地點 

（區     域） 
 

活動種類（填選下列之 1） 

□ 個人休閒 

□ 團體休閒 

團體名稱：                                                     

參加人員姓名：                                                 

                                                 

                                                 

預定開始活動時間   預定結束活動時間  

此致 

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注意事項： 

1.本表由從事泛舟人員自行申報，內容如有不實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2.泛舟活動應遵守「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3.本申請表應於活動前，資料有異動時，需於從事泛舟活動前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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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濃溪泛舟活動暫停通知單 

通知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暫停原因  

說明  

暫停效力 

本通知傳真送達即暫停荖濃溪泛舟活動，停止舟艇下水，正於河

道水域泛舟之舟艇，應由救生艇引領緩於泛舟終點處上岸後，即

淨空河域。 

受通知單位 

□泛舟活動共同經營管理單位 

□○○泛舟有限公司(傳真：07-000000，電話：07-000000) 

□○○泛舟有限公司(傳真：07-000000，電話：07-000000) 

□○○泛舟有限公司(傳真：07-000000，電話：07-000000) 

□○○泛舟有限公司(傳真：07-000000，電話：07-000000) 

□○○泛舟有限公司(傳真：07-000000，電話：07-000000) 

□北管理站(傳真：07-000000)請即配合稽查工作。 

回執單 

致：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傳真 08-7992757) 

已接獲管理機關傳真通知暫停荖濃溪泛舟活動，並配合辦理： 

□暫停所有泛舟活動，並轉知所屬共同經營管理泛舟經營業者 

□暫停所有泛舟活動 

回傳單位 ○○泛舟有限公司 

回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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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濃溪泛舟活動復航申請表 

申請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 

泛舟暫停原因 

(勾選) 

□天然災害：                   

□大豪雨發生 

□意外事件 

□其他： 

復航理由 

(勾選) 

□暫停原因消滅，受影響之場域自行整理復舊完成，並完成河道

安全試航工作。 

□意外事件發生，經檢討並提出改善計畫。 

□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 

(勾選) 

□場域整理成果 

□河道安全試航成果 

□其他 

預計復航時間 
自民國 107年   月   日(星期  )    午    時    分起恢復荖

濃溪泛舟活動 

申請人 
公司名稱： 

負責人： 

備註  

說明：申請復航未經管理機關同意，不得恢復泛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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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從事荖濃溪泛舟活動自主檢查表 

公司（商號） 

或個人 
 

營利事業登記或身
份證統一編號 

 
公司商號 

檢查人員 
 

遊客人數      人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檢查項目 檢查標準 是否符合 說明 

1 舟具設施 

泛舟艇設備經「高雄市泛舟艇檢驗標準」檢驗合格、保養良好且功
能正常，無損壞情形。 

□是 □否  

動力泛舟（救生）艇船外機螺旋槳應裝安全防護網。 □是 □否  

2 通訊設備 
每艘救生艇備置具救援及通報機制之無線電通訊器材至少 1至 2
具，且功能正常。 

□是 □否  

3 緊急通報 

已瞭解緊急救難單位聯繫方式、醫療後送路線及責任醫療院所等。 □是 □否  

已瞭解茂管處緊急通報機制 

電話 08-7992221、傳真號碼 08-7992757。 
□是 □否  

4 安全宣導 

已播放安全宣導影片，並予說明及示範。  □是 □否 

 
是日有飲酒者，不得從事泛舟活動。 □是 □否 

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羊癲症等疾病者，應衡酌自身狀況是否得從
事泛舟活動。 

□是 □否 

5 合格裝備 

遊客均提供合格、合身救生衣及安全頭盔。 □是 □否  

救生衣應附有口哨，另救生衣及安全頭盔之扣環及連接帶均無損壞
及脫落情形 

□是 □否  

救生衣及安全頭盔均確實穿戴完備。 □是 □否  

6 超載情形 
每艘舟艇搭載遊客至多    名，無超載情形。（依泛舟艇核定數量
搭載，最多 8人。） 

□是 □否  

7 救援設備 

每 6艘泛舟艇應至少配置救生艇 1艘，未滿 6艘以 6艘計。目前有   
泛舟艇，救生艇  艘。 

□是 □否  

每艘救生艇應同時配置至少 2 人，其中至少 1人為合格開放性水域
救生員。 

□是 □否  

已於泛舟合適處設置緊急救護站（須配置救生艇、救生人員、車輛 □是 □否  

已於河道激流處以紅色旗幟標示危險區域 □是 □否  

8 活動報備 
已於活動前填報「非營業性質泛舟活動報備表」或「營業性質泛舟
活動報備表」，並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向茂管處報備完成。 

□是 □否  

9 活動人員 

工作人員及救生員熟悉溪流特性及路線。 □是 □否  

工作人員及救生員精神狀況良好。 □是 □否  

工作人員及救生員無飲酒情形。 □是 □否  

備註： 

一、 本自主檢查表，應於每次活動前填寫完成並簽名確認無誤：如有任一項屬「不符合」之情形，應停止活

動。 

二、 本次泛舟活動出發前，經自主檢查無誤；結束後應於是日將本表傳送本處人員。 

負責人或其授權代理人簽名：               自主檢查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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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從事荖濃溪泛舟活動抽查紀錄表 

活動業者 

公司或商號 
 抽查人員  

業者現場 

負責人員 （由現場負責人員親自簽名確認）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項次 抽查項目 抽查標準 是否符合 說明 

1 舟具設施 泛舟艇設備是否經「高雄市泛舟艇檢驗標準」檢驗合
格、保養良好且功能正常，無損壞情形？ □是 □否  

2 活動報備 
活動前填報之「非營業性質泛舟活動報備表」或「營
業性質泛舟活動報備表」是否已完成？ □是 □否  

3 通訊設備 每艘救生艇是否配戴無線電通訊器材 1至 2具，且功
能正常？ □是 □否  

4 安全宣導 
是否已播放安全宣導影片，並予說明及示範？  □是 □否  

遊客是否已簽具切結書？ □是 □否  

5 超載情形 
每艘泛舟艇搭乘遊客  名，是否有超載情形？ 

（依泛舟艇核定數量搭載，最多 8人。） 
□是 □否  

6 合格裝備 遊客是否全程穿著合格救生衣（含口哨）、安全頭盔? □是 □否  

7 救生艇具 

本次活動有   名遊客參與，共計出航   艘泛舟艇，
業者配置之救生艇    艘，是否符合規定？ 

（每 6艘泛舟艇應至少配置救生艇 1艘，未滿 6艘以
6艘計） 

□是 □否  

8 救生人員 

開放性水域救生員： 

          (姓名)、         (姓名)、        (姓
名)、         

          (姓名)（每艘救生艇應同時配置至少 2
人，其中至少 1人為合格開放性水域救生員。） 

□是 □否  

9 航線航道 泛舟之下水點、航線、上水點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10 緊急救護 是否已於泛舟合適處設置緊急救護站（須配置救生艇、
救生人員、車輛）？ □是 □否  

11 危險警示 是否已於河道激流處以紅色旗幟標示危險區域？ □是 □否  

12 其他事項    

備註： 

一、 本抽查紀錄表，由抽查人員擇定項目進行抽查，業者應無條件配合，如無配合或有不符合

規定者，應立即停航或返航。 

二、 未抽查項目，由業者自行檢查確認無誤。  



-13- 

 

附件三 

遊 客 切 結 書 

 

茲參加本次荖濃溪泛舟活動，已事先看過安全宣導

影片，了解泛舟活動之安全說明及操作示範，並於活動

當日未飲酒，且本人未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羊癲症等

疾病，並已衡量自身身心狀況，得從事本次泛舟活動。 

此致 

 

           泛舟有限公司 

 

切結人: (遊客應親自簽名) 

簽名處 簽名處 簽名處 簽名處 簽名處 簽名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